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建教生輔導計畫（含生活輔導及訪視計畫） 

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25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頒訂之「高級職業學校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作業規範」辦理。 

二、輔導目的：為使技術生獲得其職業上應具有之技能，以達到學校該科組實習課程標準為

原則，並教導其敬業樂群及服務精神。以期達到事業機構、學校及學生、家長三方面三

贏的局面： 

其中包話： 

(一) 公司能有穩定人力來源，中堅幹部選才及培訓。 

(二) 學校能達到教育的本質及功能。 

(三) 學生能改善家庭經濟，完成學業，奠定高職青年應有的基礎技能與知能，對未來自

己的就業能力及生涯規畫更具有信心。更為建教生培養業精於勤、守法紀、互助合

作、具有服務人群之人才。 

三、實施方式及內容：分為(一)技能輔導包含工作知識、技能效率、職業道德等。(二)生活輔

導包含品德、才能、生活面等主要輔導。(三)學校應指派教師定期至建教合作機構進行

訪視，每個月須二次以上。 

(一) 技能輔導： 

(1) 基礎訓練 90小時~216 小時。使其具有該科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及職業倫理道德等相

關知能。 

(2) 崗位輪調訓練，每日約 8小時。事業單位於工作實習中訓練技術生使其成為多功能之

人才。 

(3) 補充訓練：為輔助課程訓練內容標準化之不足，特開設技能補充訓練。 

(4) 專精訓練：取得丙級技術士證為目標。為提升技術生技能水準，以利他日畢業、升學、

就業市場或公司晉升職等之需求，特別加強之訓練。 

(二) 生活輔導：技術生在事業機構接受訓練期間，除享有同員工應有之福利制度外，同時亦

應遵守公司規定，故學校及廠家遵照輪調式建教合作實施要點精神，廠校共同訂定「建

教生校外實習管理考核手冊」，能幫助技術生開創自信、有目標、有理想之生涯規畫。 

(三) 學校與教師訪視：技術生在事業機構接受訓練期間，學校會指派教師定期至建教合作機

構進行訪視，每個月須二次以上，了解建教生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及乙方依本契約、建教

生訓練契約執行之情形，並輔導建教生獲得良好訓練。 

註：本計畫需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規畫課程經教務會議討論通過並呈校長核准後實施。 



附件 1 

建教合作機構變動之技術生安置輔導計畫 

一、 目 的： 

(一) 建立學生正確服務理念，導正學生正確就業觀念。 

(二) 輔導學生熟悉職場生態，增進學生服從領導習性。 

(三) 強化學生職場抗壓性，提供學生身分互換緩衝期。 

二、 辦理單位：實習處 

三、 實施對象：輪調建教合作班高一、高二、高三之中止實習建教生(退場生)。 

四、 實施內容： 

(一) 設置【轉銜輔導班】，由本校之教師，輔導學生返校後的生活常規與課業。 

如：1.轉銜至其他單位前的適任觀察。 

    2.在校接受各處室服務實習支援的請求。 

    3.加強考取相關證照的術科能力。 

    4.職業倫理與職場道德加強教育。 

    5.提供事業單位臨時人力需求或長期需求的面試機會。 

    6.轉銜其他學制之輔導。 

(二)設置建教合作班中止實習建教生校內服務學習考核單，並於每日給予考核等第。 

五、實施方式： 

    (一)設置輔導專班，指派專職教師擔任實習學生在校輔導工作。 

    (二)中止實習之建教生原班導師亦須協助實習學生在校之輔導。 

    (三)針對學生被退場之弱項加以輔導。 

    (四)保持與該生家長、原工作單位之聯繫，以期由家庭、學校、職場三方面輔導學生。 

    (五)若經專職教師及原班導師評定已改善職場弱項之學生，可請就業組長再做職場安排

的考慮。若屬無法適應職場學生，則於學期結束安排其申請轉出輪調學制。 

(六)若學生無法繼續建教班規畫之高職、職場學習課程時、其轉班、轉學具體輔導內容：

建教生若退場，將導致延畢或退學，請電主管務必於退場前先與家長及學校導師聯繫，

共同輔導之。經輔導及溝通無法改善者，須填寫【建教生退場表】以做為退場依據。

建教合作機構依規定通知退場日期，得以進行退保相關作業。若建教生退場，學校將

協助學生，進入本校相關科正規班或其他職業類科或進修學校，或依學生意願轉至其

他學校相關之建教合作班，並將各相關實習資料轉至承接學校以維護學生應有之權

益。 

六、預期效果： 

    (一) 透過轉銜輔導提供學生適性發展機會，不適職場者亦不會於學期中淪為中輟生。 

    (二) 改善退場生之弱項，培養其服從領導的習性及建立學生健全職業倫理及職道德觀念，

以期減少退場機率。 



七、 獎勵方式： 

(一) 至各處室服務實習支援良好者，給予獎鼓勵。 

(二) 返校表現良好者，提早結束輔導返回職場實習。 

八、本實施辦法陳請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2 

＊校內外輔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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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教合作機構變動之技術生安置輔導計畫 

一、依據：本校與合作廠商簽定之合作合約書，積極要求合作廠商依合約規定安排學生工作

崗位、工作時段，進行各種技能訓練，並依相關法規支付津貼。若合作廠商因景

氣等無法克服因素，而無法依原合約執行者，學校立即啟動因應計畫。 

 

二、目的：技術生最佳安置狀態 

 

三、辦理單位：建教合作協調委員會 

 

四、安置計畫內容： 

    實施方式：本校與多方合作廠商，成立建教合作協調委員會，設立預警機制，隨時因應

合作廠商因景氣影響退出計畫等問題，透過定期或不定期會議，互相支援工作崗位，(評

估合格各店家工作崗位數，儘可能要超過所需工作崗位數)。並將辦理結果作成紀錄，隨

時告知主管機關。 

 

五、因應措施： 

甲、尋找替代或新增合作廠商。 

乙、更改建教合作模式。(如輪調式建教，改為階梯式建教) 

丙、延後學生進廠實習時間。 

丁、在校上實習課方式替代職場實習。 

戊、輔導學生轉科或轉學到晚間就讀的進修學校。 



附件 4 

(                      )公司建教生退場機制 

 

一、說明：若建教生違反公司規定經輔導未改善或達解僱標準時(附件)，請依退場流程進行，

須由店經理填寫「建教生退場表」，並請區顧問於表單上簽名後寄回人事單位備查，以作

為向校方提出退場之依據。 

 

二、退場流程圖： 

 

 

 

 

 

 

 

 

 

 

 

 

 

 

 

 

 

 

 

  

注意事項 

1. 建教生若退場，將導致延畢或退學，請店長務必於退場前先與家長及學校導師連繫，

共同輔導之。 

2. 經輔導及溝通無法改善者，須填寫「建教生退場表」以作為退場依據。 

3. 店家依規定通知退場日期，得以進行退保相關作業。 

 

附件： 

1. 於訂立勞動契約(任職同意書)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公司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2. 對於共同工作之同仁，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3. 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4. 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公司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公司技術上、營

1.店長/區經理填妥「建教生退場

表」送達總管理處/人力資源處 

2.人力資源處與校方確認退場相

關事宜 

3.回覆分店店家處理結果及退

場後續作業 

4.店家進行退保相關作業 



業上之祕密，致公司受有損害者。 

5. 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三日(含)，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次(含)者。 

6. 營私舞弊、挪用或虧欠公款、收受賄賂或佣金者。 

7. 有竊盜、賭博、吸毒、對同仁性騷擾或性侵害等行為，經查屬實者。 

8. 品行頑劣、行為不良、怠忽職守有具事實，致公司蒙受重大損害者。 

9. 煽動非法怠工、罷工或聚眾向公司非法要求、恐嚇勒索者。 

10. 攜帶武器或法定違禁品進入工作場所者。 

11. 在禁煙地區因吸煙而引燃火苗者， 

12. 利用公司名義在外招搖撞騙，致使公司名譽受損失者。 

13. 年度內記大過三支未經功過相抵者。 

14. 違反勞動契約(任職同意書)情節重大者。 

15. 拒絕接受依據勞動基準法調派工作者。 



 


